
附件1

宜昌市2016年农产品标准化示范基地创建
专项资金竞争性分配项目申报书

项目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负责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（手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通讯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电子邮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日期：2016年  月  日

	一、项目单位基本情况

	二、绩效目标

	三、创建地点及规模

	四、创建内容

	五、预期效益（经济、社会和生态效益）

	六、保障措施


附件2
宜昌市2016年农产品标准化示范基地创建
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

    单位:万元
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单位  （盖章）
	

	项目
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单位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专项资金

主要内容
	

	专项资金

来源
	来源项目
	金额

	
	合    计
	

	
	公共预算财政拨款
	

	
	其中：申请当年预算拨款
	

	
	其他资金
	

	绩效目标
	

	年

度

绩

效

指

标


	一级  指标
	二级指标
	指标内容
	上年

实际值
	预期

实现值

	
	产出

指标
	数量指标
	
	
	
	备注

	
	
	质量指标
	
	
	
	

	
	效益

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
	
	
	

	
	
	社会效益  指标
	
	
	
	

	
	
	环境效益  指标
	
	
	
	

	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具体指标
	
	
	
	

	其他说明       的问题
	

	审核意见
	县（市、区）农业主管部门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市农业局审核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
附件3
宜昌市2016年农产品标准化示范基地创建
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填报说明

    本表适用于项目竞标单位在竞标农产品标准化示范基地专项时填报，作为项目评审和绩效评价的主要依据。

1. 项目名称：填写实施的项目名称全称。

2. 填报单位名称：填写项目申报单位全称。

3. 项目负责人：填写申报单位项目负责人。

4. 联系电话：填写项目负责人的联系手机号。

5. 项目开始时间：填写项目实际开始时间。

6. 项目结束时间：填写项目结束或者计划结束时间。

7. 专项资金主要内容：应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和专项资金的扶持方向，简述专项资金的主要建设内容与实际支出等。

8. 专项资金来源：公共预算财政拨款，当年预算申请额度为3万元。

9. 项目绩效目标：描述项目在一定期限内达到的产出和效果。

（1）长期目标：概括描述项目在完全正常运转后的总体产出和效果。

（2）阶段性目标（年度目标）：概括描述项目在竣工当年已经或预计达到的产出和效果。

10. 长期绩效指标：是对延续性项目在完全正常运转后绩效目标的细化和量化，一般包括：

（1）产出指标：数量指标，包括农产品产量增加情况，培训农民数量等；质量指标，包括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合格率（%）、名优率（%）。

（2）效益指标：经济效益指标，包括新增农业产值（营业收入）情况；社会效益指标，包括带动农户增收情况；环境效益指标，包括通过设备更新改造或者环保设施建设，废污物排放量变化与达标情况；服务对象满意度：填写农民满意程度（%）；
（3）指标值：对指标内容确定具体值，其中，可量化的用数值描述，不可量化的以定性描述，未涉及到的填“／”。

（4）备注：有关指标要说明的事项，特别是预期实现值的填报依据。

11. 年度绩效指标。是对项目年度绩效目标的细化和量化。具体内容填写参照“长期绩效指标”。时效指标，指项目完成需要的时间。

12.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：对于不可预见性问题进行分析和说明。

附件4
宜昌市2016年农产品标准化示范基地创建

专项项目申报见证材料

一、农民专业合作社（企业）法人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银行开户证明等相关证件。
二、开展标准化示范基地创建的有关培训，新技术、新品种、新模式推广、检验检测报告等情况及图片。
三、获得表彰的相关证书复印件。
四、“三品一标”产品获得认证及奖励的证书复印件。
五、设在生产基地或办公室的电脑（触屏立式电脑）、宽带、二维码打印机、快速检测仪等用于追溯管理系统的硬件设施照片和购买发票复印件。

以上见证材料，提供复印件或扫描件均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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